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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班听课笔试（6）第六章 外交关系法与领事关系法第一

节 概述外交代表与依领事机构的区别：外交机构 领事机构全

面代表其国家与接受国中央政府进行交往和交涉 与相关地方

政府进行交涉职务范围：接受国全境 限于其辖区第二节 外交

关系法一、 外交机关（一）国家中央外交机关（二）外交代

表机关1．使馆和外交代表（1）外交关系与使馆的建立；（2

）使馆的职务a代表，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b保护，即

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

利益；c谈判和交涉，代表派遣国与接受国政府进行各项事务

的谈判和交涉；d调查和报告，即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

的各种情况，向派遣国政府作出报告；e促进，即促进派遣国

与接受国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学关

系。此外，使馆还可在接受国允许的情况下，代行领事职务

或受委托保护第三国及国民在接受国的利益。来源

：www.examda.com （3）使馆的组成和等级由使馆馆长、外

交人员、行政技术人员及服务人员组成。使馆馆长分为大使

、公使、代办三个等级，因馆长级别不同，使馆相应地分别

称为大使馆、公使馆和代办处。大使是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

元首派遣的最高一级使节。其享有完全的外交特权与豁免，

也享有高于其他两级馆长的礼遇；公使是由国家元首向另一

国元首派遣的第二级使节，享有与大使相同的职权，礼遇上

稍逊于大使；代办是由一国外交部长向另一国外交部长派遣



的使节，他代表本国及外交部与接受国办理外交事务。临时

代办不同于代办，他是在使馆馆长（大使或公使或代办）因

故不能理事或空缺时，被委派暂代馆长职务的外交人员。外

交人员是具有外交职衔的使馆人员。包括参赞、外交秘书、

武官、随员。行政和技术人员包括译员、工程师、行政主管

、会计等；服务人员包括司机、修理工、清洁工等。（4）外

交代表的派遣使馆人员由派遣国任命。派遣国派遣使馆馆长

和武官之前，应先将其拟派人选通知接受国，征得接受国同

意后正式派遣。使馆其他人员可以直接委派，一般无需事先

征求接受国同意。但如果委派接受国国籍的人或第三国国籍

的人为使馆外交人员，仍须经接受国的同意方得派遣。接受

国可以拒绝接受其所不同意的任何派遣国使馆人员，无需向

派遣国说明理由。对于使馆馆长及外交人员，接受国可以随

时不加解释地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对于使馆的其他

人员，接受国可以宣布其“不能接受”。使馆馆长开始执行

职务视为使馆职务的开始，我国一般为馆长正式递交国书的

日期。二、外交特权与豁免（一）使馆的特权与豁免1．使馆

馆舍不得侵犯。使馆馆舍指供使馆使用和供使馆馆长寓邸之

用之建筑物或建筑物之各部分，以及其所附属之土地。使馆

馆舍不得侵犯表现在：（1）未经馆长许可，接受国官吏不得

进入，即使送达文书。公约甚至未对诸如火灾、流行病等紧

急情况作例外的规定；（2）接受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对

馆舍加以特别保护，使其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

使馆尊严和安宁的事情；（3）使馆馆舍及设备,及馆舍内其

他财产与使馆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强制执行。2

．使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使馆档案及文件无论何时，亦不



论位于何处均属不得侵犯。"不论何时"，包括两国发生武装

冲突或断绝外交关系时在内。3．通讯自由（1）接受国应允

许使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自由通讯，并予保护；（2）使馆为

了通讯的需要可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信差、外交邮

袋及明密码电报在内，但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装置并使用

无线电发报机；（3）使馆来往公文不可侵犯；（4）接受国

对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提供便利以保障迅速传递

；（5）外交信差人身不可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禁；（6）外

交邮袋可托交预定在准许入境地点降落的商业飞机机长传递

，但机长不能视为外交信差。4．使馆免纳捐税使馆免纳的捐

税、关税包括：使馆所有或租赁之馆舍，免纳国家、区域或

地方性捐税，但为其提供的特定服务应付之费用如水、电、

煤气费等，不在免除之列；使馆办理公务所收的规费及手续

费免征一切捐税；使馆公务用品准许入境并免除一切关税扣

除了贮存、运送及类似的服务费用以外的一切其他课征。5．

使馆人员有行动和旅行自由；6．使用派遣国的国家标志。（

二）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1．人身不可侵犯。接受国不得对

外交人员进行人身搜查、侮辱、拘禁、逮捕，即使触犯了接

受国法律，也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不能采取逮捕或扣留

的方式；接受国对外交人员应特示尊重，有义务采取必要措

施对外交代表加以保护，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侵犯。2

．寓所、文书、信件、财产不可侵犯。3．管辖的豁免。（1

）对接受国刑事管辖享有豁免；（2）对民事和行政管辖也享

有豁免；民事和行政管辖的例外情况有：①关于私有不动产

之物权诉讼，但代表派遣国为使馆用途置有的不动产不在此

列；②以私人身份参与继承事件的诉讼；③关于外交代表于



公务范围以外所从事的专业或商业活动引起的诉讼。此外，

外交代表主动提起诉讼，就不能对与主诉直接相关的反诉主

张管辖的豁免；（3）外交人员的享有的豁免是管辖豁免，有

关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4）免除作证义务。但在一

定条件下，如某一外交人员为某一案件的目击者，此事又不

涉及到使馆，经派遣国同意，外交官也可出庭作证。（5）外

交人员管辖的豁免可以由派遣国放弃，而且放弃必须是明示

的。个人无放弃的权利。4．某些方面免税和免验。外交人员

及其家属的私人用品入境时免征关税，而且其私人行李免受

查验。5．其他特权和豁免。外交人员免于适用接受国所施行

的社会保险办法，并免除一切个人劳务和各种公共服务；免

除军事募捐、征用等军事义务。 甲乙两国都是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的缔约国。赵某为甲国派驻乙国的商务参赞。在乙国

任职期间，赵某遇到的下列哪些争议可以由乙国法院管辖

？A.赵某以使馆的名义，向乙国某公司购买一栋房屋，因欠

款而被售房公司起诉B.赵某在乙国的叔叔去世，其遗嘱言明

将一栋位于乙国的楼房由赵某继承，但其叔叔之子对此有异

议，而诉诸法院C.赵某工作之余，为乙国一学生教授外语并

收取酬金，但其未能如约按时辅导该学生，该学生诉诸法院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D.赵某与使馆的另一位参赞李某，因

国内债务问题发生纠纷，李某试图将此纠纷诉诸乙国法院解

决【答 案】BC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